
A6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平機會委員昨晚就主席林煥光兼任行會召集人角色問題傾足

兩個半小時。根據最初的安排，林煥光原本會退席讓委員暢所

欲言，但由於大部分委員均認為林煥光應親自回應及參與討

論，故邀請他留下來坐足全程，聆聽大家的意見。不過，為了

確保會議的公平公正，是次特別會議改由平機會行政及財務小

組召集人趙麗娟主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主席欲避席
委員誠挽留

小 特 寫

林煥光昨日與平機會委員閉門會議兩個半小時，聽
取對他兼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意見。在16名委員
中，昨晚有13人在場討論，1人透過電話會議參
與，1人則於會前以電郵表達意見。

申報機制清晰確保無衝突
主持是次會議的平機會行政及財務小組召集

人趙麗娟在昨晚會後指，會上沒有進行表
決，但有12名委員認為林煥光應該接受行會
召集人任命，只有2人反對。大部分委員均
認為，平機會主席和行會召集人兩個角色
並不存在角色、金錢及利益衝突，即使
真的遇上角色衝突的問題，平機會亦有
清晰的申報機制，可確保成員不參與相

關的討論。
林煥光其後總結了自己在會上聽到的3種意

見：支持他「身兼兩職」的委員認為，行會只
是政府顧問角色，平機會亦非主席一人「說
了算」，而是由委員集體決定的，故不構成
真正角色衝突；反對他兼任的委員則擔心，
平機會在公眾眼中有角色衝突感覺，影響了
過去建立的正面、敢言及獨立形象；有委員
則認為，兼任雖不理想，但願意「聽其言，
觀其行」。
他承認，自己身兼兩職，公眾或可能有角
色衝突的「觀感」，但自己與大部分委員

的想法相近，認為兼任行會召集人
出現角色衝突的可能性很低，有委
員更提出自己未來會加強參與及監
察平機會工作，及提升對外的透明

度，避免他一旦兼任行會召集人會出現角色衝
突，而無論平機會及行政會議均白紙黑字列出委

員申報、迴避及防止利益衝突的指引，「到哪些時候，以我作為有經驗的成
員來說，不應有判斷困難」。

林強調立場一致未改口風
被問及有報道稱他早前邀北京公幹時，曾與國務院港澳辦官員會面，故近

期「轉口風」傾向留任，林煥光強調，自己早前到北京「完全無見港澳辦官
員」，更沒有「轉口風」，強調自己由第一天到現在，立場一致，就是倘一定
要「二選一」，他一定會留任平機會，因為當年訂了3年合約，接受任命的主
次非常清晰，「行會工作可以說比平機會更重要，但我個人來說，（我）原
來職責是做平機會，立場一直如此」。
多名平機會委員會亦表態支持林煥光繼續留任行會。民建聯區議員、平機

會委員陳曼琪認為，行會是諮詢架構，不會與平機會有角色衝突，相反林煥
光出任召集人，有助將平機會的聲音帶入行會，發揮正面作用。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林煥光同時擔任平

機會主席及行政會議召集人，並無任何衝突，更反映出特區政府極重視平等
政策，「任何一個機構的負責人獲邀進入行政會議，都可以提升該機構地
位，及加強有關機構的分量與影響力」，更坦言行政會議成員在實際上不可
能不參與其他公職，並批評在這問題上糾纏不清者，只是試圖借是次事件來
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亦強調，她並

不認同林煥光同時擔任行會召集人和平機會主席會出現角色衝突，坦言現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曾以消費者委員會的身份擔任行政會議員成員，當時
亦無所謂「角色衝突」之說，「如果以此（馮檢基的看法）作標準，人人都
有可能會出現角色衝突」，並完全相信即使真的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對方也
能夠妥善處理有關問題，故她認為林煥光毋須辭去任何一份職務。

助平等機會概念帶入政策
她坦言，倘林煥光留在行政會議內，就更能發揮捍衛平等機會的作用，並

將平等機會的概念帶入各種政策內。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昨日亦向本報表示，林煥光的去與留，應該由他自行決

定，但客觀來說，平機會主席及行會召集人兩個職務間，並不存在任何衝
突。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強調，林煥光應該繼續留在平機會，同時擔任行

會議召集人，這對特首梁振英及特區政府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有助穩定軍
心，又認為對方在決定是否留任行會召集人的問題上多作思考，只是小心行
事，希望諮詢更多民間意見後再決定，自己不同意這會令外界有優柔寡斷及
無法接受政治壓力的觀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平等機

會委員會主席林煥光獲委任為行政會議非

官守議員召集人一事，平機會於昨日舉行

特別會議，在14名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有

12人支持他兼任兩個職務。林煥光昨晚在

會後表示，自己今日下午會有決定。多名

平機會委員，以及政黨政團代表均認為，

林煥光「身兼兩職」，並不會有角色衝

突，強調行政會議是特首的智囊而非下

屬，林煥光以平機會主席的身份成為行會

召集人，有助將平等機會的思維帶入特區

政府各項政策之內，長遠有助推動香港平

等機會政策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整個平機會中，只有兩名
成員反對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擔任行會召集人，包括民協立法
會議員馮檢基，及與反對派政黨民主黨一直關係密切的謝永
齡。兩人均質疑林煥光加入行會，已違反了《巴黎原則》。林
煥光昨晚在會議後首次反駁，行會非官守成員只是顧問，並
不從屬於特首，故沒有違反相關原則，質疑馮謝兩人對《巴
黎原則》及行會成員角色有兩大錯誤理解。

非官守成員屬獨立顧問
馮檢基和謝永齡提出反對林煥光任行會非官守成員召集人

的理據，是指聯合國大會於1993年通過有關國家人權機構的
國際標準《巴黎原則》，指任平機會等人權機構主席的其中一
個必備條件是「具公信力以及獨立於政府人士」，質疑林煥光
任行會召集人已違反了此一原則。
林煥光昨晚在平機會特別會議後，雖未有即時決定是否擔

任行會召集人，但就首次反駁馮檢基及謝永齡一直掛在嘴邊
的《巴黎原則》。他強調，《巴黎原則》的重點是政府官員不
應以執行人的身份加入人權機構，但就從未提及執法機構或
維權機構的負責人，不可以加入政府充當顧問，而自己以平
機會主席的身份擔任行會召集人，為特首提供意見，並不存
在違反原則問題。
他又強調，《基本法》清楚列明，作為行會非官守成員，

純粹是以獨立顧問身份協助特首決策，並沒有行政及執法權
力；行政長官與行會非官守成員亦沒有上司下屬的關係。
平機會行政及財務小組召集人趙麗娟亦指，有身兼律師的

委員在會上討論《巴黎原則》時，已強調了平機會向來由管
治委員會作集體決定，而在此原則下，平機會主席並非擔當
執行位置，又指平機會目標是與不同機構合作推廣平等機會
精神，以往15年只有兩個案例涉及與政府交涉。

理虧者轉口關心工作量
被踢爆其法理依據薄弱，馮檢基在會後只得改口，未再提

法理依據，只說林煥光「身兼兩職」，「難以說服公眾平機會
政策獨立於政府」，「傾向性的觀感是有理說不清的」。謝永
齡亦稱，即使角色衝突的機會幾乎等於零，也「可能」會削
弱平機會誠信，又突然關心林煥光的工作量，指對方分心處
理行會事務，工作量會令他「吃不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平
機會中，大部分委員均支持主席林煥
光擔任行會召集人，只有民協前主席
馮檢基及前民主黨成員謝永齡一直反
對，前者更威脅要辭職。有平機會委
員批評，馮檢基此舉是將平機會作為
自己參與今年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政
治平台。

平機會變選舉工程平台
平機會委員陳曼琪在昨日會議舉行

前質疑，馮檢基是在將平機會「個人
化」，製造政治壓力，將平機會作為個
人政治籌碼，或選舉工程的平台，又
批評對方在事件未經平機會充分討論
前，即以辭職「政治要脅」林煥光辭
任行會召集人，此舉並不妥當。
馮檢基在昨晚平機會特別會議後，

否認反對林煥光兼任行會召集人是為
了選舉工程，反指支持林煥光身兼兩
職的委員是在向他「製造政治壓力」。
他又聲稱林煥光近日「轉口風」、傾

向留任行會召集人，是「受好多人影
響」，並稱有接受政府「百分百資助」
的非政府團體，近日游說其他組織，
要求聯署支持林煥光任行會召集人，
「背後有好多人發功，動員要『黃袍加
身』於林煥光身上」。
不過，被問及有關機構的名稱時，

馮檢基不肯交代，只稱上周「有志願
機構中人」告訴他，收到來電要求支
持林煥光云。
被問及他早前威脅倘林煥光身兼兩

職就會辭去平機會委員職務一事時，
馮檢基不肯回應，只稱要留待林煥光
今日交代其決定再作考慮。

14與會委員12支持 林今宣布決定

平機會絕對多數
林煥光兼兩職

威脅辭職又縮沙
馮檢基被批抽水

兩反對派指角色衝突
林駁誤解《巴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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